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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養貓狗或其他寵物有什麼樣的法律義務嗎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陳婉榕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環境‧衛⽣  ‧ 2022-11-14

案例

A從⼩就喜歡動物，爸爸媽媽答應她上⾼中時要讓她領養⼀隻狗狗，⼀⽅⾯作為⾼中忙碌⽣活的陪伴，⼀
⽅⾯也希望讓A藉由照顧⽑⼩孩瞭解⽣命的可貴並培養責任感。A⼀家⼈在貓狗中途咖啡廳決定領養⼀隻⼗
分投緣的⿊⾊⽶克斯⼩狗，從未飼養過狗狗的⼀家⼈開始思索他們需要為⼩狗做些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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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飼養貓狗或其他寵物的法律義務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陳婉榕 / 繪圖：Yen



⼀、成為飼主有什麼條件？哪些動物算是寵物？（⾒圖1）

動物保護法要求成年⼈才能成為動物的飼主[1]。除了狗跟貓為法規上當然的寵物外，如果所飼養的動物是出於
玩賞、陪伴的⽬的，則⼩豬、兔⼦、天竺⿏、烏⿔都屬於寵物[2]。

⼆、哪些義務是飼養貓狗或特定寵物應盡的？違反有什麼罰則？

動物保護法對於飼養常⾒的貓狗及特定種類的寵物，特別要求了以下的義務：

（⼀）施打狂⽝病疫苗的義務

因臺灣⽬前為狂⽝病疫區[3]，因此法規[4]要求飼主必須為某些寵物施打狂⽝病疫苗，包括⽝、貓、雪貂、⽩
⿐⼼、浣熊等。以上寵物如果年齡滿3個⽉，飼主就應該帶牠們到動物醫院施打第⼀劑狂⽝病疫苗，之後每年
也都需要定期施打[5]。

（⼆）為狗辦理寵物登記、植⼊晶⽚的義務（臺北市的貓也須登記）

寵物登記就像是為寵物辦理戶籍登記、給予⾝分證⼀般。⽬前中央主管機關⾏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定應辦理登記
的寵物只有「⽝」[6]；貓原則上為⿎勵辦理，但臺北市政府要求「貓」也須辦理登記[7]。飼主應於寵物出⽣
後4個⽉內[8]，將寵物帶⾄登記機構[9]辦理登記，登記時機構會協助在寵物⾝上注射晶⽚[10]，晶⽚中會存放
寵物的基本資料，如果往後寵物不⼩⼼⾛失時，可以由掃描晶⽚檔案協助找到飼主，重回主⼈懷抱。

除了狗（和臺北市的寵物貓）的出⽣、取得（如在路上撿到流浪貓狗⽽決定飼養）應辦理登記外，狗（貓）的
轉讓、飼主更換住居所地址[11]、狗（貓）遺失及死亡[12]，飼主也都有辦理登記的義務。

（三）為狗、貓結紮的義務

為了避免寵物過度繁殖，導致⼈們因無⼒飼養⽽棄養，或導致⽝貓⽣來即流落街頭的命運，依規定，飼養
「貓」及「狗」此⼆類寵物必須幫牠們辦理「絕育」，也就是俗稱的「結紮」，讓流浪貓狗的數量可以從源頭
獲得控制。⽬前各縣市政府對於貓狗絕育都有提供飼主費⽤補助[13]。

如果飼主不願意為⽝貓辦理絕育，則依規定應填寫「特定寵物免絕育申報書」，說明貓狗不結紮的理由，以及
如何避免貓狗繁殖的飼養⽅式等，向地⽅主管機關提出申報。之後如果未結紮的貓狗要⽣⼩孩時，飼主也必須
再填寫「特定寵物繁殖需求申報書」向主管機關申報[14]。

（四）若飼養特定寵物未做到法律所要求的義務，會有什麼後果呢？

依動物保護法及各縣市的動物保護相關規定，如果寵物的飼主沒有做到以上應盡義務，可能⾯臨⾏政上罰鍰處



分，也可能被要求不得再飼養寵物。

1. 應施打疫苗的寵物未施打

可能遭裁處新臺幣3萬元〜15萬元罰鍰，飼主如果未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改善，主管機關可以連續處罰[15]。

2. 未幫狗狗辦理登記（以及臺北市的飼主未幫貓咪辦理登記）

可能遭裁處新臺幣3,000元〜1萬5,000元以下罰鍰，飼主如果沒有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改善，主管機關可以
按次處罰直到改善為⽌[16]。各縣市政府也可能定有不同的罰鍰規定，如臺北市對於未辦理登記的罰鍰⾦額為
1萬元〜5萬元[17]。

3. 未幫貓、狗結紮

若沒有幫貓狗結紮且未提出申報，或未經申報即讓貓狗⽣⼩孩，可能⾯臨新臺幣5萬元〜25萬元罰鍰[18]。

三、除了注射疫苗、登記、結紮，法律對於飼養寵物是否還有其他的要求？

（⼀）適當的⽣活環境與照顧

法律對於「如何飼養動物」也有⼀定要求，包括應提供適當、充⾜、乾淨的⾷物及飲⽔、應提供安全、乾淨、
通⾵的⽣活環境、適時提供充分戶外活動時間等。此外也要留意不可⽤汽、機⾞牽引寵物，不可將寵物留在密
閉空間內（例如汽⾞），不可進⾏⾮必要或不具醫療⽬的的⼿術（例如割聲帶、剪尾、剪⽛、整形）[19]。若
飼主未提供適當的⽣活條件與照顧，造成動物傷殘或重要器官喪失功能，甚⾄有多數動物死亡時，須負上有期
徒刑併科罰⾦的刑事責任，且主管機關可公布姓名、照⽚及違法事實[20]。

（⼆）不得野放或任意棄養

若飼主決定不再飼養，只能將動物送交到動物收容處所或主管機關指定的場所，不得將動物野放或任意棄
養[21]，違者處新臺幣3萬元〜15萬元罰鍰[22]。且飼主也須注意，即使飼主並未隨意棄養貓狗，⽽是將牠們
送交動物收容處所，此種「退養」的⾏為也會讓飼主失去再次飼養或認養貓狗的權利[23]。

四、結論

A⼀家⼈要飼養⽶克斯⼩⿊狗，除了應該要有對於⽑⼩孩不離不棄的決⼼外，也要遵從前⾯所說的各種法律上
義務。⾸先，因A未成年，應由A的⽗⺟親作為飼主，飼主應先帶⼩狗到動物醫院施打狂⽝病疫苗，再帶⼩狗
辦理寵物登記及植⼊晶⽚，等⼩狗到達⼀定年紀後，也必須帶⼩狗到動物醫院結紮，才算完成了飼養⼩狗的法
律上應盡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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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寵物晶⽚之成本與植⼊⼿續費及登記費之繳費收據。」
臺北市動物保護⾃治條例第4條第1項：「寵物飼主、繁殖及買賣業者，應於寵物出⽣⽇起四個⽉內，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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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寵物死亡後⼀個⽉內。」
   ETtoday寵物雲（2022），《111年全台貓⽝「絕育補助」懶⼈包 最⾼補貼1800元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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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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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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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提供安全、乾淨、通⾵、排⽔、適當及適量之遮蔽、照明與溫度之⽣活環境。
三、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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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以籠⼦飼養寵物者，其籠內空間應⾜供寵物充分伸展，並應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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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不得以汽、機⾞牽引寵物。
⼋、有發⽣危害之虞時，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，並給予逃⽣之機會。
九、不得⻑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，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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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法律百科（2021），《S2EP08︱這集有滿滿的動物耶！你家⽑⼩孩，法律怎麼看？》。
余⻘慧（2021），《網路買賣寵物，是否違法？（上）——寵物狗、貓篇》。
余⻘慧（2020），《網路買賣寵物，是否違法？（下）——野⽣動物篇》。

標籤
 動物保護法，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，寵物，寵物登記，寵物晶⽚

⼗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。
⼗⼀、除絕育外，不得對寵物施以⾮必要或不具醫療⽬的之⼿術。」

   動物保護法第25條：「有下列情事之⼀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併科新臺幣⼆⼗萬元以上⼆百
萬元以下罰⾦：
⼀、違反第五條第⼆項、第六條或第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，宰殺、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，致動物肢體
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。
⼆、違反第⼗⼆條第⼆項或第三項第⼀款規定，宰殺⽝、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⽌宰殺之動物。」
動物保護法第25條之1：「
I 違反第五條第⼆項、第六條、第⼗⼆條第⼀項、第⼆項或第三項第⼀款規定，使⽤藥物、槍械，致複數
動物死亡情節重⼤者，處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⼗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有前條或前項情形之⼀者，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、照⽚及違法事實。」

[20]

   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：「飼主飼養之動物，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
之場所收容處理外，不得棄養。」

[21]

   動物保護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有下列情事之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⼗五萬元以下罰鍰：⼀、違
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，棄養動物。」

[22]

   動物保護法第33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款：「有下列情事之⼀者，不得飼養依第⼗九條第⼀項應辦理登
記之寵物及認養依第⼗四條第⼀項收容之動物：
⼀、棄養動物。
⼆、將不擬繼續飼養之動物送交動物收容處所。」

[2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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